韦斯敏斯德信条 (WCF)
20 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一、基督为福音时代的信徒所买来的自由，包括免除罪债的自由，脱离神定罪的忿怒，并脱离道德律的咒诅；又把他们从这现今邪恶的世界、撒但的捆绑、罪恶的辖制、患难的苦害、死亡的毒钩、坟墓的得胜，并永远的定罪中救拔出来；也使他们能自由接近神，顺服神，并非由于奴仆的恐惧，乃是由于儿女的爱心和乐意的心。这一切在律法时代的信徒也大都同得。但在新约时代，基督徒的自由更加扩大，免除了犹太教会所受礼仪律的捆绑，更坦然无惧地进到施恩宝座前，且比律法时代的信徒更丰盛地领受神自由的灵。
二、惟有神是良心的主，并使良心在信仰或崇拜上，不受那些违背圣经或在圣经之外的人的道理与吩咐的束缚。所以若因为顺从良心而相信这些道理，听从这些吩咐，乃是背叛良心的真自由；若要求人对此这种盲从，或是要求绝对的、盲目的千依百顺，这乃是毁灭良心的自由和理性。
三、凡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去犯罪纵欲的，乃是破坏基督徒自由的真谛；因为这自由的目的是要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四、因为神所设立的政权与基督所买来的自由并不是互相毁坏，而是互相维持，彼此以此保全的；所以凡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反对国家或教会的任何合法权柄，或其行使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凡人所发表的意见，或赞助的行为，若违背自然的亮光，或违背基督教关于信仰、崇拜、行为的已知原则，或违背敬虔的实意；或是这些人发表意见，赞助行为本身荒谬，或对其所发表赞助的方法有损于基督在教会所设立的外部治安与次序，教会可以合法地责备他们，并对其进行诉讼。

（以下为 R.C. 史普羅的注释）
韦斯敏斯德神学家包括这一章意义重大，因为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为我们赢得的救赎中最重要的果子之一。这也是基督教伦理极其重要的元素，如果我们要避免一边的反律法主义和另一边的律法主义。
1. 基督为福音时代的信徒所买来的自由，包括免除罪债的自由，脱离神定罪的忿怒，并脱离道德律的咒诅；又把他们从这现今邪恶的世界、撒但的捆绑、罪恶的辖制、患难的苦害、死亡的毒钩、坟墓的得胜，并永远的定罪中救拔出来；也使他们能自由接近神，顺服神，并非由于奴仆的恐惧，乃是由于儿女的爱心和乐意的心。这一切在律法时代的信徒也大都同得。但在新约时代，基督徒的自由更加扩大，免除了犹太教会所受礼仪律的捆绑，更坦然无惧地进到施恩宝座前，且比律法时代的信徒更丰盛地领受神自由的灵。
基督徒的自由包括脱离……神定罪的忿怒和撒但的捆绑。奥古斯丁对比了人受造时的状态和堕落后的状况。他说，在创造中，神给了人两样东西：自由意志（free will）和自由（liberty，libertas）。他区分自由意志和自由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同义词。奥古斯丁说，即使我们陷入了堕落的毁灭，我们也没有失去我们的人性。我们仍然有我们的人类官能：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我们在仍然有能力和力量做出选择的意义上有自由意志。奥古斯丁说，我们失去的是我们的自由。当圣经谈到我们堕落后的状况时，它把我们描述为囚犯，受罪的束缚。这种束缚并不破坏我们的人性或消灭意志的官能，但我们是罪的心甘情愿的囚犯。在我们堕落的本性中，我们失去了使自己倾向于属天事物的力量。我们是这个世界激情的奴隶，是我们自己腐败和堕落的奴隶。我们仍然做出选择，但我们根据我们要卑劣的激情而不是根据神的事情做出选择。因此，我们要被留在作为罪之奴仆的可悲状态中。
信条教导基督的救赎工作带给我们解放。祂是至高的解放者。在棕枝主日，人们欢呼祂进入耶路撒冷，挥舞着棕榈枝并高呼“和散那”。他们希望祂能把他们从罗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讽刺的是，祂来不是为了把他们从罗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是从一种更糟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祂来是为了把人们从撒但、死亡、坟墓的权势和将毁灭他们的罪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信条的第一个短语谈到了基督为福音时代的信徒所买来的自由。出埃及记 21 章包含关于契约仆人的律法。律法说，如果一个人不能偿还欠另一个人的债，他可以成为契约仆人。他可以将自己卖给那个人，直到他偿还那笔债务为止。然后他必须被释放，并允许带着他带来的一切离开。如果在已婚并有孩子后成为契约仆人，他将在那段束缚期间带着妻子和孩子。当他履行了义务并被释放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也会和他一起走。
如果那人在未婚时成为契约仆人，但在服役期间从其他仆人的家庭或主人的家庭中娶了妻，那么，在他获释时，他的妻子和任何孩子都不能和他一起走。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残酷和苛刻。然而，他是在没有向女方父亲支付聘礼的情况下娶妻的。他可以回来，支付聘礼，把妻子和孩子接回来。
保罗使用了救赎的语言，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哥林多前书 6:19–20），指的是聘礼。保罗称自己为被他的主拥有的奴隶。他说他已经被买来了。在十字架上，基督支付了聘礼。祂购买了祂新妇的自由，也就是教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关于基督徒自由的陈述开始时，韦斯敏斯德神学家使用“买来”（purchased）这个词。我们凭借救赎主为我们支付的赎价而获得自由。
基督为福音时代的信徒所买来的自由，包括免除罪债的自由。 《天路历程》是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寓言，其中每个角色都具有象征意义。《天路历程》的主人公基督徒（Christian）踏上了朝圣之旅，他在那里遇到了世俗智者先生（Mr. Worldly Wiseman），在灰心沼（Slough of Despond）遇到了许多问题。他最大的问题是他随身携带的重担，那重担压垮了他，几乎要把他压碎。
基督徒被他因罪累积的罪责（guilt）重担压垮了。我们每犯一个罪，就有相应的罪责。罪责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内疚感是主观的，但罪责本身是客观的。当我们触犯律法时，罪责就产生了。我们可能不感到内疚，但我们有罪。随着每一次对神律法的违背，我们招致罪责，我们罪责的总数每天都在增加。保罗谈到那些“为自己积蓄忿怒，以致神震怒……的日子来到”的被弃绝者（罗马书 2:5）。随着每一次违背，他们的重担变得更重。那就是《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所感受到的，直到他到达十字架脚下，当他的罪责被带走时，他的重担也被移除了。信条中提到的第一个自由是免除罪债的自由。我们受罪的束缚并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在神的审判之下，被我们的罪责囚禁和监禁。首先，我们从罪责中获得自由，其次，我们脱离神定罪的忿怒。
有时有人问：“如果我们已经被宽恕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请求宽恕？”当我们认真请求宽恕时，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并为此悔改。我们要只有在进入荣耀时才会停止这样做。我们要罪的罪责已被基督担当。祂给了我们罪的赦免，藉此我们的罪责被移除了。尽管如此，每当我们来到祂面前，我们都请求对我们被宽恕的新鲜意识。我们被宽恕的客观基础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完成的工作，但我们仍然承认我们要对那工作的依赖。“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永恒罪责和暂时罪责是有区别的。永恒罪责已被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要担当，但我们仍留有暂时罪责。我们继续请求神宽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在主祷文中教导我们这样做。祂告诉我们祈祷：“免我们的债”（马太福音 6:12）。我们请求宽恕，即使祂已经宽恕了我们。如果你愿意，我们是在请求对已经在十字架上赐给我们要的恩典的新鲜挪用。
我们无法想象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的忿怒倾倒在祂身上是多么可怕。谁能站在神面前面对祂的忿怒？ 我们的救恩把我们要从全能神的忿怒中拯救出来。我们从道德律的咒诅中被释放。我们从神定罪的忿怒中被解放。
多亏了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影响，神定罪忿怒的观念在教会的许多角落变得不受欢迎。但是，不知道律法以及它如何判他们受神忿怒的人，无法对一个将他们从那忿怒中释放出来的福音感到兴奋。对许多人来说，罪的罪责和重量并不比羽毛重多少，不像《天路历程》中基督徒的重担。世界不害怕神的审判。有些传道人说：“神无条件地爱你，神里面没有忿怒。”如果神里面没有忿怒，那么神里面就没有正义。如果神里面没有正义，那么神里面就没有良善。如果神里面没有良善，那么就没有神。一个没有忿怒的神不是神。圣经的神应许对一个不悔改、叛逆的世界倾倒祂的报复性忿怒。那个日子已经定了，我们要都会在那里。要么我们独自面对神的忿怒，要么我们穿着基督的袍子，祂已经为我们接受了那忿怒。有什么比逃避神的忿怒更大的解放呢？
神在出埃及中展示了祂的忿怒。祂差遣祂的死亡天使攻击埃及人，那个国家的每个家庭中长子都被杀了。只有那些门楣上涂有羔羊血的家庭逃过了祂的忿怒。神告诉百姓祂希望他们每年庆祝那一天，以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祂免除了他们受祂忿怒和审判的造访。很难看出任何人读圣经怎么会看不出神确实是一位会惩罚邪恶的神。
我们已经从那个判决中被释放。我们已经从神的忿怒中被解放。我们已经脱离道德律的咒诅。当神在百姓面前颁布祂的律法时，祂给了他们两个选择，祝福和咒诅。祝福在著名的希伯来祝福中表达出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民数记 6:24–26）
对犹太人来说，被“赐福”就是被带到神面前，进入祂的同在，那里有祂脸上的光照耀。祂赐平安。这的确切反面是咒诅。不是看到神脸上的光，而是被送到外面的黑暗中，那里神背对那个人。被咒诅就是被从神的面前剪除。旧约律法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关于他们自由的本质时，他向他们解释说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祂的子民受了咒诅（加拉太书 3:13）。下午时分光线熄灭；阳光被阻挡。耶稣死在营外，在耶路撒冷城外，死在外邦人手中。祂为我们受了咒诅并承受了神可怕的忿怒。祂完成了作为解放者的工作。祂把我们要从罪责、从神的忿怒以及随之而来的咒诅中释放出来。
基督徒的自由还包括把他们从这现今邪恶的世界、撒但的捆绑、罪恶的辖制……中救拔出来。在以弗所书 2:1–6，我们被告知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时，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过去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我们肉体的私欲，但祂把我们要从罪的辖制中解救出来。我们已经从对肉体、世界和魔鬼的奴役中被救出来。整个世界都堕落了，按本性我们随从由黑暗之君设定的这个世界的路程。做自然而然的事就是做有罪的事。救恩涉及从那种撒但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我们脱离……患难的苦害、死亡的毒钩、坟墓的得胜，并永远的定罪。基督解放我们要，不仅从罪的辖制、撒但的捆绑和这现今邪恶的世界中，而且从患难和死亡的毒钩中。我们没有从死亡中被释放，因为我们仍然必须死，也没有从坟墓中被释放，因为我们仍然必须去那里。但我们从死亡的毒钩和坟墓的得胜中被释放，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参与了祂对这最后敌人的胜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 章努力说明的重点是，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独特的事件，仅仅是为了证明祂的完美并表明神接受了祂为祂新妇所付的代价。祂复活也是为了我们的称义（罗马书 4:25）。但好消息的核心是基督是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的。正如祂从坟墓里复活，照样那些在祂里面的人也将参与祂的复活。即使我们死了，我们也会活。新约的信息是死亡不再有毒钩。死亡可能有痛苦，我们中没有人期待艰难的死亡；但我们不必害怕死亡本身。我们是灵魂和身体，现在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灵魂脱离我们的身体生活。当我们的身体死时，我们死。新约告诉我们要，虽然这个身体死了，但灵魂仍然活着，摆脱了身体的所有累赘。
当我们死时，我们将在神的国度里睁开眼睛。我们的身体将被放在坟墓里，但这无关紧要。坟墓对我们没有胜利，因为它不能留住我们，就像它不能留住耶稣一样。坟墓没有权利留住基督，因为祂是无罪的，死亡对祂没有要求权。直到我们被基督的义遮盖之前，死亡确实对我们要有要求权。一旦我们的罪责被移除，我们从罪中被解放，那么罪的所有后果也就从我们身上被移除了，包括坟墓的权势。坟墓对那些被称义、穿着基督之义的人没有权势。
那是远远超出人们在挥舞棕榈枝欢呼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所梦想的解放。我们也从永远的定罪中被解放。神定罪的忿怒对那些仍在罪中的人的后果是永远的定罪或地狱。但死亡、坟墓和地狱对那些被基督释放的人没有要求权。
基督徒的自由还包括使他们能自由接近神，顺服神，并非由于奴仆的恐惧，乃是由于儿女的爱心和乐意的心。保罗以这个陈述开始罗马书 5 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1–2 节）。在基督的工作完成之前，我们没有权利进入神的面前。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园子的入口处安设天使和发火焰的剑。祂那样做是为了确保那些堕落的受造物不能回到园子里，那里他们曾在神的直接同在中。但在基督里，我们再次获得了自由接近父的权利。
我们敬拜神的儿子并且我们如此感激祂的原因之一是，祂是救赎我们、使我们和好并恢复我们要自由接近父的中保。归根结底，救恩不仅来自神，而且通过神并归于神。以前，我们不能接近祂。祂背对我们。但现在祂给我们要自由接近祂面前的权利，并邀请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祂的宝座前。我们可以再次亲近，并知道当我们死时，我们将面对面见祂。
我们解放的第一个积极益处是自由接近神。第二个积极益处是我们的顺服神，并非由于奴仆的恐惧，乃是由于儿女的爱心和乐意的心。我们被呼召敬畏神，路德描述那种恐惧不是奴仆般的恐惧，像受折磨的囚犯对折磨者的恐惧，而是儿女般的恐惧，类似于我们对我们爱且不想让他失望的父母的恐惧。并不是说我们害怕失去某些特权或其他惩罚，而是我们不想让那位父母不悦。我们性情的这种改变是圣灵在我们的重生中做成的。我们按本性是可怒之子，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以弗所书 2:3；参创世记 6:5）。圣灵改变了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要现在乐意顺服神。我们顺服祂是因为我们想取悦祂。
这一切[益处]在律法时代的信徒也大都同得。 旧约时代的人得救的方式与新约时代的人得救的方式相同。他们因信称义。那时的以色列人相信并在预表和仪式中阐述的应许上行动。亚伯拉罕救恩的基础是基督。亚伯拉罕相信那位应许要来的，他因对祂的信和基于祂将要做的事被称义。亚伯拉罕和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亚伯拉罕向前看基督，我们向后看。但我们都信靠同一位救主。
2. 惟有神是良心的主，并使良心在信仰或崇拜上，不受那些违背圣经或在圣经之外的人的道理与吩咐的束缚。所以若因为顺从良心而相信这些道理，听从这些吩咐，乃是背叛良心的真自由；若要求人对此这种盲从，或是要求绝对的、盲目的千依百顺，这乃是毁灭良心的自由和理性。
在整个对信条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了每一个陈述被制作的惊人精确性。然而，本节中有一种笨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将仔细检查它以确定它的含义。这个信息触及我们要每个人并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
本节以一个主题陈述开始：惟有神是良心的主。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主权神当然有统治祂整个受造界的固有权利。当祂在创造的第一天命令光从黑暗中照耀出来时，黑暗除了逃跑别无机会。光除了照耀别无可能。如果神主权地命令某事，它就会发生。当旧约先知责备以色列人故意不顺服神时，他们将人与无知的动物对比，动物认识它们的主人并顺服。人也与天上的星星对比，星星遵循神为它们设定的路线。正是人表现出拒绝神对他主权统治的叛逆态度。
我们的第一个断言是神是我们良心的主。这意味着神有固有权利向我们要施加义务并强迫我们顺服祂的命令。我们经常生活在各种权威之下——街角警察的权威、工作中老板的权威、家中父母的权威。有时我们不同意那些在我们之上的权威，我们对他们的命令犹豫不决。我们可能会问：“谁说的？”当我们那样做时，我们在询问：“这个命令的来源是谁，那个来源有权要求我这样做吗？”
神自己是命定这个世界上其他权威的那一位。祂呼召我们要顺服民事长官。祂呼召妻子顺服丈夫。祂呼召儿女顺服父母，雇员顺服雇主，学生顺服老师。神建立了这个权威结构，藉此祂管理万有。例如，民事长官命令我们要遵守法律。如果我们违背那条民法（假设它不要求我们要违背神），我们因此就是在违背神。是神指示我们要顺服民事长官；不是民事长官对我们的良心拥有主权。是神指示儿女顺服父母，而不是父母对儿女的良心拥有主权。唯一有权约束任何人良心的是神。那是主题陈述。惟有神是良心的主。
为了理解这个陈述，我们必须定义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良心与我们的道德感有关，我们对是非的精神意识。托马斯·阿奎那将良心定义为造物主植入我们体内的内在声音，它要么控告要么开脱，要么不赞成要么赞成我们的行为。我们听过这样的建议：“让你的良心指引你。”这里面有一些智慧，因为违背良心行事就是做被认为是有罪的事，因此是错误的。
然而，圣经教导我们，我们的良心可能会变得腐败并对神话语的冲动麻木。当耶利米抱怨以色列已经长出了“娼妓之脸”（耶利米书 3:3）时，他的意思是他们通过反复犯罪，已经失去了脸红的能力。如果我们第一次故意犯一种罪，我们的良心会给我们要一种内疚感。但如果我们不断重复那种罪，或者发现别人也做并且文化接受它，我们的良心就会变得矛盾。最终，它会允许我们要继续那种有罪的做法而没有惩罚感。我们开始赞成神谴责的东西，我们称恶为善。这就是罪在堕落受造物生命中的运行过程。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小心跟随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可以对我们撒谎。我们的良心可以开脱它应该控告的，赞成它应该不赞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在基督徒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圣灵否决人类良心的腐败并使我们要确信我们的罪是罪。经典的例子是大卫，在他犯了奸淫并把乌利亚送到前线被杀之后。在那一点上，他的心如此刚硬，以至于他对自己的罪责毫无知觉。但通过先知拿单，神使大卫知罪。当大卫的良心再次苏醒时，他崩溃了。惟有神是良心的主。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觊觎那个宝座的人。撒但会声称是我们良心的主。我们的朋友、老板和政府都想控制我们的良心。甚至教会也可能试图控制良心。历史上充满了教会试图成为神、夺取权威并说“既然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可以通过告诉你必须相信什么和必须如何行为来约束你的良心”的例子。
确实，教会要是神神圣任命的机构，向祂的子民传达祂的话语。教会有庄严的义务忠实准确地传达神的律法，但这并不总是教会所做的。耶稣与法利赛人（当时的教会权威）发生冲突的主要点是，他们用自己的人类传统代替了神的律法。当耶稣违反他们的人类传统时，他们想杀祂。为了忠于祂作为弥赛亚的呼召，耶稣有责任顺服神的每一条律法。祂不断遇到祂父的旨意与法利赛人的旨意之间的冲突。他们代表了当时教会篡夺神的律法、旨意和权威的企图。即使是基督教会也可以剥夺人们的基督徒自由。这特别糟糕，因为我们被呼召在注视的世界面前示范最高的道德标准。先知是以色列的良心，但只有当他们忠于神的话语时，他们才有权那样运作。如果他们用自己的传统代替了神的话语，他们就与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不同了。
在每个教派中，都有独特的传统，这些传统可能基于也可能不基于对圣经准确和忠实的理解。有许多教派这一事实表明某人在某处误解和扭曲了神的话语。虽然宗教改革教会寻求实现合一，但阻碍合一的事情之一是他们确信教会必须是 semper reformanda，总是改革。他们认识到教会可能犯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呼召对其他信仰的基督徒要有耐心和恒久忍耐。许多不同的教派都想要并试图忠于神的话语，但凡他们有分歧的地方，一定有人错了。在我们错了并教导那个错误的地方，如果我们试图将人们约束于那个错误，那么我们就是在篡夺神的角色。
惟有神是良心的主这一陈述根源于路德在沃尔姆斯会议上的辩护。在那里，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贵族和主要教会人士面前，他被要求撤回唯独因信称义的教导。路德回答说：“除非我被神圣经卷或明显、清楚、显而易见的理性说服，否则我不能撤回，因为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俘虏。”
路德并没有声称无谬性。他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能向他展示教皇是无谬的，教会会议是无谬的，或者教会博士在解释教会教导方面是无谬的，那么他就会顺服他们。他说他们都同意圣经是神的话语，但他们在圣经教导什么上意见不一。路德宣称，如果他们能从圣经向他展示他哪里错了，他就会撤回。但除非他被神圣经卷说服，否则他不能撤回，因为作为一个良心问题，他确信神的话语教导唯独因信称义。他的思想被那个俘虏了。他的良心不是被教会会议或教皇法令俘虏，而是被道俘虏。他相信违背良心行事既不正确也不安全。他说：“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神助我。”那就是宗教改革如何开始的。那就是 sola Scriptura（唯独圣经）原则诞生的时候。那个原则说，圣经作为神的话语，是我们在信仰问题上的最终权威。
问题在于我们是仅在圣经中找到神的话语，还是也在教会传统中找到。我们正在研究《韦斯敏斯德信条》。它不是圣经，我们不需要绝对顺服它。它没有权利统治我们的良心。它陈述了我们认为真理是什么，但我们相信的是来自圣经的真理。如果有人能证明这信条中的某些东西与圣经教导不一致，那么信条必须被纠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蔑视圣经解释的历史。路德并没有说每一代人都有权以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解释圣经并忽视神历代以来赐给教会的教师。路德尊重历代以来教会在教导什么。但那种教导并没有上升到神话语的水平。
若要求人对此这种盲从（implicit faith，隐性信心），或是要求绝对的、盲目的千依百顺，这乃是毁灭良心的自由和理性。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牧师和其他领袖，但那种尊重并不意味着对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要奴隶般的奉献。我们经常受制于所谓的专家。如果医生告诉我们要某事，我们倾向于接受它，因为医生比我们要更了解健康问题。如果修理工来修空调，我们倾向于接受他说需要什么就需要什么。那是隐性信心。我们必须小心，以免我们对任何人类权威有绝对的隐性信心。只有神配得那个。
出于责任感相信来自人而非神的教义或顺服来自人而非神的命令，就是背叛良心的真自由并毁灭良心的自由。一个人可以背叛自由，通过背叛伤害自由，但仍然没有完全毁灭它。但隐性信心完全毁灭了它。没有自由留下来。
我们可以自由使用和享受事物，只要它们不统治我们的生活。许多好东西可能被滥用，滥用才是罪，而不是使用。我们要的倾向是认为对滥用的唯一正确纠正是完全不使用。我们开始发布规则和条例来管理神允许祂子民在良心自由中使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试图夺走他们的自由以保护他们不陷入滥用。
保罗告诉提摩太因胃口不清稍微用点酒（提摩太前书 5:23）。圣经也告诉我们要醉酒是大罪。我们要转向提摩太说：“无视保罗的建议；不要喝酒，免得你成为醉鬼”吗？ 为了防止对神允许之物的滥用，我们完全禁止它。那毁灭了基督徒的自由，那个原则对使徒保罗很重要。在神让我们自由的地方，我们必须小心不要篡夺祂的权威并夺走人们神所赐的自由。
掌握神的律法很重要。掌握律法的一大好处不仅是知道我们要不被允许做什么，而且知道神在哪里让我们自由，以便我们可以辨别神的律法与人的规则之间的区别。
3. 凡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去犯罪纵欲的，乃是破坏基督徒自由的真谛；因为这自由的目的是要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当基督徒自由成为放荡或纵欲的借口时，它就被滥用了。保罗在罗马书中关于基督徒自由的教导开始于：“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罗马书 14:1–3）。
保罗在这里发展了他在哥林多前书中向那些在吃祭偶像之肉上有争议的基督徒阐明的同一原则。在哥林多，肉祭被献给异教神灵。宗教仪式结束后，那肉在市场上出售。一些基督徒利用那肉的折扣价吃了它。教会的其他成员对此感到震惊，想知道他们怎么能在肉被用于异教宗教仪式后吃它。这些人对吃这种肉有强烈的顾虑。
保罗根据罗马书 14 章阐述的原则处理了肉的问题。他处理了被称为 adiaphora（中性事物）的事项，这意为“无关紧要的事”，指神既没有命令也没有禁止使用的事物。祂把这些东西的使用留给个人的判断。保罗将祭偶像之肉包括在 adiaphora 中。
一个相关的伦理问题与与罪分离有关。在基督教伦理中，一级分离（primary separation）和二级分离（secondary separation）是有区别的。与罪的一级分离意味着我们不犯特定的罪。二级分离意味着我们把自己从任何涉及有罪做法的人或机构中分离出来。应用与邪恶的二级分离意味着将自己从与某人或机构的任何牵连中移除。如果我们全面应用那个原则，我们将不得不离开地球，因为每个公司和机构都有罪。
税收也是如此。我们向政府纳税是因为神命令我们要向政府纳税。但然后我们不喜欢转交给他们的钱被用来做什么。一些基督徒建议反对堕胎的唯一方法是停止纳税。问题是神没有给我们要那个选择。如果政府拿了我们的税款然后用它们支持堕胎诊所，那并没有让我们有罪；那让他们有罪。
基督教社区内部在某些顾虑上存在差异。在哥林多的案例中，存在关于祭偶像之肉的分歧。在罗马书中，保罗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14:1）。较弱的弟兄是那些尚未达到属灵成熟，对神的事情有简单理解，在信仰上是婴儿的人。如果他看到他不同意的事情，他会变得不安并可能变得爱争论。保罗说我们不拒绝这些人；我们要要接纳他们。他们不应就可疑的事情争论。他们不被允许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施加压力并引起冲突。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2 节）。教会容忍一场要求其所有成员素食主义的运动将是错误的。如果有人决定任何人吃肉——献给偶像或没献给偶像——都是错的，并试图制定一条规则，成员只能吃蔬菜，教会就有责任抵制。如果这样的政策盛行，那就是较弱弟兄的暴政。
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当然是可以的。神没有命令我们要吃肉，也没有命令我们要成为素食主义者。我们是否是素食主义者是一个 adiaphora 问题。我们不应该允许此类事项成为教会的主要问题。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2–4 节）。这是基督徒自由的一条原则，在 adiaphora 事项中最为重要。当基督徒有分歧时，双方必须理解我们都属于基督的原则，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服事同一位主人，我们向祂负责。基督会审判我们要，但在此期间我们不要彼此论断。这只适用于无关紧要的事项，神没有立法的地方。如果有人决定不做完全禁酒者，而他的基督徒弟兄看到他醉酒，那是另一回事。神已经谈过醉酒。
保罗继续：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 “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 万膝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向我承认。’”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石，跌人之物。（5–13 节）
绊脚石最常在较弱的弟兄试图为他人立法他的立场时放下。保罗在这里和哥林多前书中继续说：“如果我吃肉叫你跌倒，我就不吃肉，因为基本原则是我要向我的弟兄表现爱和体谅。”
通常有一条细线，我们必须体谅。保罗在罗马书 14:14 继续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然而，“惟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如果一个人做了他错误地认为是错的事，那么他就犯罪了。保罗继续：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15–22 节）
保罗不是说为了较弱弟兄的缘故，我们被要求放弃我们的自由。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伦理将由较弱的弟兄决定，而不是由神的话语决定。保罗说如果我们可以凭信心吃喝，我们应该在主面前做。但不要在我们的邻舍面前炫耀。如果一个人喝酒，而他和那些他知道会被这困扰的人出去，那么他那天晚上就不应该喝酒。在主面前在家喝，主不会跌倒。
当自由在私下或只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使时，这可能会让人容易受到虚伪的指控。然而，虚伪的唯一方式是你声称你从不沉溺于某个特定事项或做法，而实际上你做了。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罗马书 14:22–15:3）
我们要记住这些人属于基督，我们要要接纳他们，正如基督接纳了他们，也正如基督接纳了我们。这是整个基督徒自由问题中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不仅是关于自由；这是关于基督徒自由，一种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要的自由，祂接纳了我们。我们要实践一种遮掩许多罪的爱。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犯罪时，我们要对他们有耐心和恒久忍耐，除非那是丑闻性的和破坏性的。我们要要彼此忍耐，并知道严重事项和无关紧要事项之间的区别。
法利赛人在小事上大做文章。他们对轻微过失制造义愤。圣灵的果子涉及忍耐、恩慈、长久忍耐、良善、喜乐和平安。我们要应该这样生活，而不是在信仰的一点一画上争论。
凡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去犯罪纵欲的，乃是破坏基督徒自由的真谛；因为这自由的目的是要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事奉他。 我们对基督徒自由的研究大部分重点放在我们从神律法要求中获得自由的领域，以及那些自由在律法主义背景下经常被破坏的情况。那些夺走我们基督徒自由的人落入律法主义阵营，而那些利用所谓自由作为犯罪许可的人在对待神律法的方法上变成反律法主义者。
常用来描述自由作为犯罪许可的两个术语是放荡主义（libertinism）和纵欲（licentiousness）。纵欲一词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在基督里的属灵自由给了我们要出去犯罪的许可。这是对圣灵的严重冒犯。纵欲最常出现在人们把他们的私人观点和欲望置于神话语清晰教导之上的时候。
有时人们从事明显反对启示圣经的活动。他们可能会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们为此祈祷过，神给了他们平安。这些人不仅违反了神的律法并得罪了祂，而且他们声称神赞同他们的罪，这就更糟了。
圣灵默示了使徒的话语。通过圣灵的事工，神监管了圣经文本，所以神的话语是神的灵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不是混乱的作者。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被圣灵引导去做违背圣经的事，那么我们的引导根本不是来自圣灵。那可能是一个灵的引导，但是来自一个不圣洁的灵。
当我们想到纵欲、放荡主义和反律法主义时，我们会想到那些不参与神的事情或教会事情的人颓废的生活。正如信条中所说的，当我们将我们的许可和自由扭曲并变成放荡主义或纵欲时，危险就进入了教会和基督教社区。
凡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去犯罪纵欲的，乃是破坏基督徒自由的真谛。 假借是假装；它是虚假和虚伪的。任何在这种情况下犯罪的人都破坏了基督徒自由的目的（end）。基督徒自由的“目的”是其意图或目标。基督徒自由的目的绝不是煽动我们要去犯罪或纵欲，而是把我们要送到基督那里并使我们在恩典中长进。那个目的在这里定义：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事奉他。不仅律法的目的是我们的成圣和圣洁，自由的目的也是为了同一个终点。在神命令的地方，目标是我们的成圣；在神让我们自由的地方，目标仍然是我们的成圣。把那种自由拿来用来破坏神最初意图的目的，这是一种巨大的邪恶。
4. 因为神所设立的政权与基督所买来的自由并不是互相毁坏，而是互相维持，彼此以此保全的；所以凡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反对国家或教会的任何合法权柄，或其行使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凡人所发表的意见，或赞助的行为，若违背自然的亮光，或违背基督教关于信仰、崇拜、行为的已知原则，或违背敬虔的实意；或是这些人发表意见，赞助行为本身荒谬，或对其所发表赞助的方法有损于基督在教会所设立的外部治安与次序，教会可以合法地责备他们，并对其进行诉讼。
韦斯敏斯德神学家在十七世纪写作时，不知道新世界政治上会发生什么。将会有一个民主实验，一种粗犷的个人主义精神将盛行，那是世界前所未见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文化态度独特的社会中。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发生了大规模反对集体权威的反抗，权威总是作为个人自由的障碍而存在。放荡者说：“没人能告诉我该做什么。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命运的主人。”
有神所设立的政权。我们有自由，但我们的自由在神所设立的合法权柄开始的地方结束。民事长官由神设立并由祂赋予权力和权柄。民事政府并不总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政府可能被妖魔化，甚至在使徒保罗写罗马书时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们要不要抗拒神置于我们之上的权柄，因为他们是为公众利益和公义服务的差役。除非长官命令我们做神明确禁止的事或禁止我们要做神明确命令的事，否则我们要顺服。如果凯撒说我们不能祈祷，不能传道，或不能把我们的钱给教会，我们不仅可以不顺服凯撒，而且必须这样做。
无论权柄是民事的还是教会的，这都是真的。注意信条谈到神设立的政权（复数）。一方面，有民事政府；另一方面，有教会政府。改革者试图确定我们如何辨认真正的教会。教会在什么时候不是教会？ 教会在什么时候背道并失去其权柄？ 出现了不同的教会，人们想知道它们怎么可能都是真的。改革者指出了真正教会的三个必要标志。第一个是福音被真实地宣讲。任何正式否认福音的教会都不是真正的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改革者拒绝了罗马。他们说罗马已经背道了，因为它在十六世纪的特伦特会议上谴责了福音本身。下一个标志是圣礼的正确施行，第三个标志是教会执行纪律。一个不对其成员执行纪律且不作为基督身体属灵监督者运作的教会不是真正的教会。
长老制中的教会堂会（session）是一个法庭（其他教会也有类似的机构，如长老会）。它不是民事法庭而是教会法庭，在其面前可以提出争端并做出决定和判决。如果在会众的两个或更多成员之间出现争端，他们可以来到堂会进行调解。法庭本身可以传唤当事人并给予调解或执行教会纪律。法庭，即教会的堂会，被赋予权柄对任何卷入公开、丑闻性罪恶的人采取纪律步骤。他们可能会被教会堂会传唤和质问，并被呼吁悔改。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可能会经历纪律步骤，以责备结束。在受到纪律处分期间，他们可能会被暂停圣礼。许多牧师在执行主餐之前警告会众，任何被另一个教会停止领受主餐的人都不应参与圣礼；他们想要尊重其他教会法庭的权柄。这样的牧师认识到其他教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执行纪律。
最强烈的责备是逐出教会（excommunication）。可能有成员离开了一个团契而从未撤回他们的会籍。他们去了另一个教会。我们的首要责任是联系另一个教会，询问我们的成员是否已被接纳为会员。如果他们被接纳了，我们就转移他们的会籍并将他们从我们的名册中移除。
假设他们只是完全停止去教会了。我们联系他们以确定为什么他们没有参与敬拜或卷入圣礼。我们寻求恢复他们在教会中的敬拜和服务。可能会有一天，堂会有责任说：“如果你忽视了你在加入这个教会或另一个教会时在神面前发誓要维持的责任，行使属灵监督并呼吁你悔改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你坚决拒绝参与教会生活，那么将你逐出教会就是我们的责任。”当一个人加入教会时，他顺服于那个教会的属灵监督。任何真正的教会都有责任对其成员执行纪律。这对美国的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震惊。
逐出教会意味着一个成员从基督身体的团契中被移除，并被视为不信者。他被交给撒但受其折磨。希望是，如果他真的是基督徒，他与恩典手段和基督身体的隔离以及他对敌人猛攻的暴露将使他醒悟，然后他会悔改并恢复到基督身体中。如果不愿顺服其属灵权柄，任何人都不应加入教会。
这种教会权柄的观念今天几乎已经从福音派基督徒的思想中消失了，通常的反应是：“我不需要什么堂会来告诉我如何过我的生活。”教会成员的属灵福祉是堂会的主要关注点。堂会被呼召给予属灵监督——不是充当警察局，而是作为我们属灵福祉的服事者。神没有把剑给教会当局；祂把剑给了民事当局。我们倾向于认为没有剑就没有属灵或事工权柄这回事。这就是信条在这一点上所探讨的，帮助我们要看到基督徒自由并不给一个人权利去破坏民事或教会权柄。
有些人假借基督徒自由之名，反对国家或教会的任何合法权柄，或其行使的。如果堂会以不符合圣经的方式行事或对其人民施加暴政，那么它可以被反对。但如果它合法地行使其权柄，那么抗拒堂会就是抗拒神的命令。如果有些人的言语或行为，本身荒谬，或对其所发表赞助的方法有损于基督在教会所设立的外部治安与次序，教会可以合法地责备他们，并对其进行诉讼。没有基督徒在散布异端方面高于教会的权柄。在我们违抗合法建立的教会权柄之前，正如路德所做的那样，我们最好确定我们是在为天使而战，而不是在无理取闹。这就是为什么路德说他看到自己处于对基督的忠诚和对教会的忠诚之间的冲突中，在沃尔姆斯他宣称：“除非我被神圣经卷说服，否则我不能撤回。”当教会未能管教那些以基督徒自由为名提倡错误观点或从事错误做法的人时，它是失职的。
信条警告反对对基督徒自由的无效诉求——“我在基督里是自由的；我可以自由地用我自己的身体做我想做的事，包括堕掉在里面生长的婴儿；无论谁说什么，我都可以自由地做这事。”这破坏了基督徒自由的整个概念。


